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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

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

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

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同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

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

[2012]134号）指出了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方

面及内容，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具体要求和举措。为此，在本

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建设单位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调查形式依据 2019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

[2007]22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意见》（湘政发[2008]9号），要求大力推进生猪集约化养殖方式，扶持生猪标

准化规模养殖，鼓励发展规模养猪场和养猪小区，降低养殖成本，改善养殖条件，提

高生猪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居民对猪肉消费的需求，保证猪肉产品质量的安全。2016

年，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发布《湖南省“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规》，根据规划提出

的发展目标，湖南省“十三五”期间将加快养殖业专心发展，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规

模。

2019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

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从六大方面提出要求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

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9年 9月 11日印发了《关于促

进生猪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从十二个方面提出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受本轮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价格快速上涨，

对居民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生猪养殖行业为当前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一项

民生工程。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位于汨罗市古培镇双凤村二十一

组 X055东侧，于 2009年 4月委托中国航空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汨罗市双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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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2800头育肥猪、存栏 120 头种猪、生产 300头仔猪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09年 6月 15日取得了汨罗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批

复。投入生产后，建设单位于 2016年 8月 30日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并于

2016年 12月 30日取得了汨罗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批复（汨环验[2016]30号）。2020

年建设单位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将原有建筑和设施全部拆除重建，故于 2020年 4月

委托湖南德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

猪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一期”），并于 2020年 7月

27日取得了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对该项目的批复（详见附件 8）。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现为进一步抢占市场，提高经济效益，租赁汨罗市

范家养殖场并在其现有基础上扩大占地，建设“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期）建设

项目”，汨罗市范家养殖场猪舍改为二期项目后备舍，并对一期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技

术升级，将原有工艺改为“固液分离+厌氧+二级好氧生化处理+絮凝沉淀+MBR 膜+

紫外消毒”工艺，废水处理规模为 450m3/d，二期养殖规模为存栏 7200头母猪，年出

栏 171072子猪，占地面积 100000m2，建筑面积为 36211.0251m2。根据项目选址意见

（详见附件 3），其满足《汨罗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实施方案》的通知（汨政

发（2017）4号）要求，未处于禁养区。

本公司已经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了汨罗市双旺牲猪

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具体工作过程如下：委托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以网络公示的形式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在完成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后以网络形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以报纸公示形式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以张贴形式进行了张贴公示，并编制完成了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期）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在环

评工作进行中，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6日和 2020 年 11

月 20日进行了两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020年 8月 6日，建设单位在确定环评单位后 7日内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进行了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第一次信息公开的同时一并公示了“公众意见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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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附近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2020年 11月 20日，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采用了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以及现场场所张贴三种公开方式同步进行。

2020年 12月，形成了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

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确定湖南德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环评编制单位，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项目一次公示需在签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次公示。项目于 2020年 8月 6日在环评互联网网站进行第一次公

示，公示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名称、项目性质、项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

意见的主要事项等，详见一次公示截图。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本项目首次公示主要采用网络公示。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通过汨罗

市人民政府网站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0年 8月 6日至 8月 19日。

网址：http://www.eiabbs.net/thread-322354-1-1.html

截图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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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网站公示截图照片

2.2.2其它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公众未通过任何形式提出建议或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项目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需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本项目于 2020年 11月 20日在环评互联网网站

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在报纸上进行报纸公开和在现场等进行张贴公告，公示的

主要内容有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为 2020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3日，详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通过环评

互联网网站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

2019年 1月 1日施行）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0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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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eiabbs.net/thread-374884-1-1.html

截图见下图 2。

图 2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3.2.2报纸公示

2020年 11月 23日、2020年 11月 24日，《中国新闻》报纸上分别刊登了“汨罗

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即第二次公示）”，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在报纸媒体上公开信

息 2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

要求。

报纸截图详见图 3。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57271-1-1.html，网络截图详见图10-2。公示期为2011年3月2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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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报纸上公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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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粘贴

张贴区域选择在厂区公示栏，张贴的时间为 2020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3日，共

计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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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现场公示照片

3.2.4其它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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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在网上查阅电子版报告。

查阅情况：公示期间无人查阅过本项目报告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未提出环境影响

相关的意见或建议，不存在公众质疑性意见，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合理，符合《办法》

第十四条对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要求。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

境影响提出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6报批前公开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和公众参与说明形成后，建设单位在网络平台

公开了下列信息：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全文；

2、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简本全文；

3、公开时间为：2020年 12 月 10 日。

4、网址：http://www.eiabbs.net/thread-385381-1-1.html

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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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二十条”的要求。

7其他

建设单位保存了项目网络公示信息照片、链接、网址及报纸公示的当期报纸，存

档备查。



12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

殖场（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

（二期）建设项目》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汨罗市双旺牲

猪养殖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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